
关于开展新进青年教师岗位见习期满考核工作的通知

根据学院青年教师岗位见习要求，现期满考核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对象

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9 月参加新进青年教师岗位见习的教师。

二、考核起止时间

2022 年 10 月 17 日至 2023 年 10 月 16 日

三、考核结果

见习期满人员的考核结果分为优、良、中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。

四、考核鉴定程序

1、见习期满人员要将近一年来的思想、见习工作认真进行书面总结，要求

简明扼要，字数控制在 1000 字以内；下载填写《新进青年教师岗位见习考核表》

并签字盖章后，一式三份（个人，所在二级学院，见习部门各一份）。

2、各位参加新进青年教师岗位见习的教师将一份《新进青年教师岗位见习

考核表》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前交人事处/教师工作部 B312 胡燕老师。

联系人：胡燕 电话：57132333-1652

人事处/教师工作部

2023 年 5 月 9 日


